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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大院第8屆第5會期司法及法制、內政、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開第1次聯席會議，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
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於民國87年制定，為更落實保障民眾人身安全，積極防治家庭暴力，並以建構一個性別平等、對暴力零容忍的安全社會為目標。今天就行政院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趙委員天麟、李委員貴敏、李委員俊俋、蔣委員乃辛、孫委員大千、馬委員文君、吳委員宜臻、王委員育敏、蔡委員其昌、謝委員國樑、邱委員志偉、潘委員維剛、蕭委員美琴、李委員桐豪、李委員昆澤及鄭委員汝芬等人所提草案，提出本部意見。敬請各位  委員不吝指教。

壹、前言
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自87年6月24日公布施行，其間歷經4次修正，對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多所助益。
為解決相關機關推展家庭暴力防治業務所遇窒礙難行之處，俾相關機關及實際執行工作人員順利推展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於98年起即陸續檢視法規，歷經十餘次會議研商，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19條，增訂2條，全案共計修正21條，於102年3月5日函送 大院，並於102年3月15日院會一讀，交司法及法制、內政、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聯席委員會審查，期通過後能達周延法治，尊重多元文化，終止家庭暴力，保障人民身心安全之目標。

貳、行政院版本修正重點
1. 增列「目睹家庭暴力」之定義，擴充「跟蹤」內涵，並於加害人處遇計畫增列親職教育輔導項目，以符實務狀況及需求。（修正條文第二條）
1. 增列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事項，以積極推動各項業務。（修正條文第四條）
1. 增列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針對家庭暴力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以掌握我國家庭暴力問題並檢討防治工作執行成效。（修正條文第五條）
1. 增列移民機關為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應協調之機關，並將「經評估有需要之家庭成員」亦納入服務對象，同時增列各地方政府應辦理危險評估及召開跨機構網絡會議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1. 為周延特定家庭成員及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保護，將其納入核發相當內容保護令之適用範圍，且為保障未成年子女權益，增列法院於定暫時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會面交往相關事宜之裁定前，必要時得徵詢未成年子女或社工人員之意見。（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1. 延長民事通常保護令效期，並放寬延長聲請之次數限制。（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1. 為周延被害人保護，增列法院得依職權核發暫時保護令及抗告中不停止執行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六條及第二十條）
1. 為積極預防暴力再發生，法院對於犯家庭暴力罪及違反保護令罪之緩刑宣告，增列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附帶條件命令，俾維護被害人人身安全，並配合第十四條保護令核發對象之修正，增列特定家庭成員及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適用。（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1. 增列有關被害人資訊保密及違反規定之罰則，俾保障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權益。（修正條文第五十條之ㄧ及第六十一條之一）
1. 為辦理家庭暴力被害人各項補助申請之調查及核定，增列各相關機關提供資料之義務，及主管機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保障當事人之隱私。（修正條文第五十八條）

參、對於趙委員天麟、李委員貴敏、李委員俊俋、蔣委員乃辛、孫委員大千、馬委員文君、吳委員宜臻、王委員育敏、蔡委員其昌、謝委員國樑、邱委員志偉、潘委員維剛、蕭委員美琴、李委員桐豪、李委員昆澤及鄭委員汝芬等人所提草案，本部意見說明如下

1、 鄉（鎮、市、區）公所應置家庭暴力防治專責人員：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地方組織之設立及管理屬地方自治事項，基於憲法對地方自治制度之保障精神，中央法律不宜規範地方機關之組織。另查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該基準法雖規範中央行政機關，然基於提升施政效能之立法宗旨，其原則亦應及於地方行政機關之適用。
2、 明定家庭暴力防治基金來源，因涉及國家財政問題，宜整體評估；本部除編列公務預算外，亦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機制，鼓勵民間團體共同參與推動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3、 延長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至三年並得同時或先後核發各款保護令：
I. 有關提高通常保護令效期1節，經參酌其他國家之經驗及衡酌我國國情，並多次與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研商結果，行政院版爰將現行一年以下之效期修正提高為二年以下，已較現行有效期限延長一年。
II. 分次核發通常保護令1節，係為縮短保護令核發時間，查司法實務中，法官於審理通常保護令時，即可依聲請或依職權先行核發部分款項之緊急或暫時保護令，以達快速保護效果，惟倘於條文中明定可分次核發一款或數款保護令，對於先核發者，若因抗告而失其效力，其後核發者之效力恐生爭議。
4、 限縮緊急保護令核發款項及效期：
I. 查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6條規定，法院核發暫時或緊急保護令時，得依聲請或職權核發本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有關禁止、遠離、遷出、交付物品及涉未成年子女及特定家屬保護等命令，係因家庭暴力態樣複雜，被害人保護措施與需求相當多元，如為提高法院核發效率而限縮緊急保護令內容，恐無法周延保護家庭暴力被害人。
II. 有關限縮緊急保護令之有效期限及次數1節，考量現行法官核發通常保護令之時間往往逾一個月，倘將緊急保護令有效期間明定，恐讓保護令出現空窗期，危及被害人安全。
5、 法院對於兒童或少年擔任證人應參考社工人員報告或建議：
委員版提案之內容係為提醒法官於被害人或證人為兒童或少年時得參考社工人員對於兒童或少年之專業身心評估報告，作為其證詞證據力、訊問必要性等參考，非強制性之程序，實務執行仍視個別法官之審判需求不同而異，爰屬於法官審判案件時之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宜列入司法院所訂相關行政作業規範之。
6、 年滿16歲而曾有或現有遭受未同居親密關係暴力準用民事保護令之規定，本部前經多次與各界召開會議討論，尚因定義不明、認定不易、適用年齡尚無共識、逾越本法範圍，且與其他法律競合及造成資源排擠等因素，恐造成實務執行困擾，建議不推動。
肆、結語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完成多項法律案，對業務之推動，有極大之助益，尚祈　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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